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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12 年度第一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 45 分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黃榮輝  劉建邦 許啟明 黃信穎 

蔡燿吉  陳榮輝(公出) 許綺佑 許乃文 

莊政陽 蕭宛琳 溫哲欽 李啟清 

王偉哲 黃瓊珠 洪嘉亨 王志綱 

郭泰廷 邱昱溶 蘇美鶴 嚴曼麗 

蕭斐昕 

列席：劉力銘 

主席：張局長淑娟                               記錄：陳淑萍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本案准予備查。 

參、 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詳會議資料） 

運輸監理科李科長啟清補充說明： 

其它縣市也發生通用計程車司加收費用，而遭民眾投訴的狀

況，愛接送平台因派遣流程透明，可解決這個問題。目前愛接

送平台是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開發營運，但因為經費分攤問

題，交通部希望該平台改由六都自行接管，以後由各縣市向中

央申請經費自行營運。惟六都仍希望該平台繼續由中央負責營

運。 

主席裁示： 

（一） 請運監科於適當會議場合就通用計程車目前遇到困境

向中央反應。另研議加速提高加入愛接送平台的通用計

程車家數。 

（二） 餘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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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告事項 

一、 本局廉政工作執行情形報告（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本案准予備查。 

二、 政風室專題報告─本局 111 年交通施政暨廉政滿意度民意調

查結果（詳會議資料） 

劉副局長建邦補充說明： 

111 年度交通施政滿意度扣除未表態樣本後，滿意度為 6 成

7，與聯合報對六都的指標調查結果相近，依該報調查，民

眾對於交通守法及人行道步行環境較不滿意；進一步交叉分

析可知，使用公共運輸的滿意度較步行者高，是故未來可針

對步行環境再作改善。另外不滿意度較高為使用機車民眾，

可能是過去一年遇到違規超速或臨停被取締情形，影響其對

整體交通施政的滿意度評價，但不應將此認為是不滿意的主

因，仍須探究民眾不滿意原因。 

至於交通風險行為部分，其中岡山生活圈各項知曉度都較低

應特別關注，另外從報告中可看出因為年齡層、教育或生活

圈而造成對「停」、「慢」標字，及對新政策的知悉度與守法

度的差異，政風室可提供報告原始調查數據資料供業務單位

進一步交叉分析運用。 

許主任秘書啟明補充說明： 

除報告案中五項建議外，另提供兩項建議，第一加強行銷停

車費電子支付，另外因高年齡層長者對於交通基礎知識及道

路標誌標線號誌設置用意較不瞭解，容易衍生危險交通行

為，又以往針對高齡者交通宣導多著重安全防護，參考本次

調查結果，爾後對於交通知識的課題，也應納入道安宣導內

容。 

主席裁示： 

（一） 以往可能採無差別、未設定族群對象地區的方式辦理

宣導，由此次調查結果發現，年長者對於基本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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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可能不清楚或不瞭解，造成年長者發生事故比率偏

高，未來辦理道安宣導時，應以讓民眾「知道」交通

知識為優先，宣導方法與重點可再作調整。 

（二） 有關問卷內容，建議今年度調查時進一步追問交通施

政滿意或不滿意事項。 

（三） 針對行動支付繳交路邊停車費，請停管中心製作圖卡

從使用者角度加強向民眾宣導，內容包含繳費方式及

停車資訊查詢。 

（四） 本案准予備查。 

三、 運輸規劃科專題報告-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議運作及精進

作為（詳會議資料） 

運輸規劃科許科長乃文補充說明： 

交通影響評估主要有二項變革，第一個是增加委員人數並改

為分級審查，解決因委員出席人數不足而無法如期開會的問

題；另一個是變更案件辦理方式，同時精簡變更案件的審查

程序。 

劉副局長建邦補充說明： 

依運規科報告，交評已建立書面審查及行政透明機制，建議

可提出改變前後縮減審查天數，亦是一項很好的績效。另外

可提出 KPI，例如變革前後委員會每年可召開次數等以及預

期審查天數。再者可增加滿意度問卷，藉此瞭解是否因審查

機制改變提高民眾對整體審查過程滿意度。 

主席裁示：本案准予備查。 

伍、 提案討論 

第 1 案－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遴薦本局黃祖揚等 3 員參加市府 112 年廉潔楷模選拔

案。（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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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擬訂「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路邊停車收費(含系統)催繳作

業專案稽核實施計畫（草案）」乙種，提請審議。（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 

政風室蕭主任斐昕報告： 

依據法務部 111 年 12 月 16 日法授廉財字第 11105006490 號函

指示，111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實質審查公開抽籤比例

定為 10%，計算抽籤件數時，應以申報人數乘以抽籤比例，無

條件進位取整數。爰此，本局應抽出 6 位同仁進行年度財產實

質審查，再由其中抽 1 位進行前後年比對，並以公開抽籤方式

擇定之。 

抽籤結果： 

（一） 111 年度財產申報實質審查：王股長耀南、翁股長敬

閔、呂股長佳玲、黃股長祺芳、王主任志綱及邱主任

昱溶。 

（二） 前後年度申報財產比對：黃股長祺芳。 

柒、 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會報中決議事項，請政風室列入追蹤管考。 

散會：上午 9 時 35 分。 


